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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導護實施要點   110.5.10修訂 

                                                                                                          112.8.18修訂 

                                                                                                          113.1.31修訂 

                                                                                                          113.5.7修訂  

                                                                                                          113.8.6修訂 

一、本校為加強訓導工作之實施，切實推行生活品德教育，輔導學生從事各項正常活動以培

養兒童良好之生活習慣，並督導學生注意安全及遵守校規以維護學生安全和活動秩序，

特訂定本細則。 

二、導護工作由本校正式、代理教師擔任之，並依學校行事曆週次排定導護編組表。教師執

行導護工作時請填寫加班請示單，依加班請示單核給加班時數，據以補休。 

三、導護團之設置：每一組設五人，一週更換一組。分組執勤以學年度為單位，下學期第一

週由上學期休業式當週值勤之次組執勤之。 

四、返校日：由值日老師、學務處負責。 

五、導護教師職責如下： 

(一)導護輪值時間於前一週五下午一點二十分起至當週週五下午一點二十分結束。 

(二)導護團應於早上七點前到校，依導護責任工作劃分執行任務，以維護學生在校園及上

學之秩序及安全。 

(三)推行本週生活品德教育宣導、督導並鼓勵學生實踐。 

(四)維持本週作息秩序，如課間休息、午餐、午間靜息、上學、放學等時間提供學生問題

解決，維護課餘時間之秩序及安全。 

(五)處理學生糾紛及偶發事項，遇有嚴重事故時應即刻會同該班級任老師及學務處處理。 

(六)注意各種遊戲、運動器具之安全及學生使用秩序，防範學生危險行為與不依規則使用

可能影響生長發育健康之遊戲或運動。 

(七)導護老師因故不能執行任務時，應主動以換班方式處理(如當週第二導護臨時請假，

應與未輪值之其他週別第二導護互換)，並知會生教組；如遇臨時緊急事故無法事先

換班者，承辦人得代為換班。 

(八)導護老師當日導護實施情形如有改進意見、未處理及待辦事項，應即時提出報告，並

請有關老師協助處理。 

(九)輪值教師如遇懷孕，其導護職務由機動支援組代理之。 

六、遇補課日之輪值原則： 如遇彈性放假補上班上課當日之導護，由原彈性放假當週之導護

組別值勤【例如：9 月 29日（星期一）彈性放假，9月 23日（星期六）補上班上課，9

月 23日之導護值勤由原來 9 月 29 日的導護組別執行導護工作】 

七、導護責任工作劃分： 

 （一）輪值導護團一組五人，其值勤工作劃分如下表： 

 

     輪值 

輪值    項目 

  導護 

每日執勤時間/主要工作項目 執行細項 

（導護長） 

第一導護 

7:00~7:50/ 

舊大樓安全導護 

1.巡視舊大樓各班早到學生秩序與安全。 

2.填寫當週導護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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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持學生朝會，依據各週品德教育核心價

值，學生常規指導、下課遊戲安全秩序維護，

於兒童朝會時做綜合報告與宣導。 

4.提供當週學生問題解決。 

第二導護 
7:00~7:50/ 

行人穿越道交通導護 

1.於正門對側維護學生上學秩序與禮節。 

2.週二教師會議期間，巡視低年級各班秩序與

安全。 

3.提供當週學生問題解決。 

第三導護 
7:00~7:50/ 

後門交通導護 

1.於後門維護學生上學秩序與禮節。 

2.擔任週二教師晨會司儀及記錄輪值當週週一

至週五學校日誌。 

3.提供當週學生問題解決。 

4.7:50負責關後門。 

第四導護 
7:00~7:50/ 

新大樓安全導護 

1.巡視新大樓各班早到學生秩序與安全。 

2.週二教師會議期間，巡視新大樓各班秩序與

安全。 

3.提供當週學生問題解決。 

第五導護 
7:00~7:50/ 

正門交通導護 

1.於正門門口處維護學生上學秩序與禮節。 

2.維護正門口車輛淨空，及學生上學動線通暢。 

3.提供當週學生問題解決。 

4.西邊警衛室前方置放交通錐，引導同仁車輛

由東邊起停放(前門左轉依序停放)。 

5.7:50負責關正門。 

(二) 導護交接 

     1.執勤當週最後一日中午執勤結束辦理導護交接。 

     2.導護交接時，除應檢討該週導護成效及建議改進事項外，各導護老師並應將 

       交通導護夾、臂章、電子哨和交通導護旗(第三導護)等一併提交下週導護。 

(三) 其他注意事項 

     1.路口執勤時須配戴臂章、帶口哨、【停】字旗及穿反光背心。 

     2.導護工作執行時，遇學生之糾紛及偶發事件，應立即糾正學童犯規及不當行為；若遇  

       嚴重或特殊個案，應聯絡級任老師或行政人員妥善處理。 

八、本要點呈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